
证券代码：

600157

证券简称：永泰能源 公告编号：临

2011－078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

发行股票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1

年

11

月

9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根据会

议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８

证券简称：新嘉联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５５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公司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收到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丁仁涛

先生函告，其本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公司股票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成交价

为每股

８．８０

元，本次出售的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９２％

。

本次变动后丁仁涛先生仍持有公司股票

１７

，

０７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１０．９４％

，为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 详见下表：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日期

减持均价

（

元

／

股

）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

）

丁仁涛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

８．８０ ３００．００ １．９２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 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股 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丁仁涛

合计持有股份

２

，

００７．００ １２．８７ １

，

７０７．００ １０．９４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０１．７５ ３．２２ ２０１．７５ １．２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５０５．２５ ９．６５ １

，

５０５．２５ ９．６５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的情况。

２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

３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丁仁涛先生承诺：自本次减持之日起未来连续六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系统出

售的股份低于公司股份总数的

５％

。

４

、本次减持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第二大股东上海天纪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天纪”）的

股份比例差额小于

５％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收到股东上海天纪关于增持公司股份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４

日公告了此事项（详见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７

）。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上海天纪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

，

８３０

，

０６１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５．０２％

，均为非限售流通股。

上海天纪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增持公司股份

７

，

１６６

，

９６９

股， 截至本公告日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

１４

，

９９７

，

０３０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９．６１％

，公司第二大股东持有控制的股份与控股股东比例差额为

１．３３％

。

特此公告。

浙江新嘉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十日

证券简称

:

楚天高速 证券代码

:600035

公告编号

:2011-032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下午

15

：

00

时在武汉市汉阳

区龙阳大道

9

号

5

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3

人，代表公司股份

590,704,867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63.40%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祝向军先生主持，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

59,070.4867

万股，占出席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数的

0%

。

具体内容如下：

1

、计划发行规模

本次拟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

10

亿元。

2

、短期融资券发行日期及期限

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内一次或分期择机发行。 本次短

期融资券的发行期限不超过

365

天。

3

、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目的

公司发行短期融资券募集的资金将主要用于置换商业银行借款和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4

、短期融资券发行方式

本次短期融资券由承销机构以余额包销方式在银行间债券市场组织发行。

5

、短期融资券发行利率

根据公司评级情况、拟发行期间市场利率水平和银行间债券市场情况以及承销商协商情况确定。

6

、短期融资券承销商

本次短期融资券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担任主承销商。

7

、短期融资券发行对象

本次短期融资券面向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购买者除外）发行。

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市场条件和公司的实际需要全权决定本次发行短期融资券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

限于：具体发行的时机、发行批次、发行数量、发行利率、募集资金用途等，并办理相关手续加以实施。

本次会议经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张国藩、杨玲律师现场见证，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

席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北楚天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７９８

证券简称：蓝科高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１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的补充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负连带责任。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披露了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

度报告，其中“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出现错误。 现予以更正并公告如下：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５

，

６０６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普丰证券投资基金

４

，

０２０

，

４８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人寿保险

（

集团

）

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２

，

８９８

，

９６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申万菱信新经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

，

６０１

，

４３３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泰信蓝筹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８２０

，

６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信达澳银领先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３６

，

０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信诚优胜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６３６

，

１５７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同益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１２１

，

４３１

人民币普通股

长盛成长价值证券投资基金

８３５

，

３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方式宜

７９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黄佩玲

６１３

，

０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更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表全文及正文将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以上更正不影响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业绩。

本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和季报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甘肃蓝科石化高新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４８

股票简称：深高速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４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６００６

债券简称：

０７

深高债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５

债券简称：

１１

深高速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星期二）上午在深圳举行。会议应到董事

１２

人，出席及授权出席董事

１２

人，其中，董

事杨海、吴亚德、赵俊荣、谢日康、张杨以及独立董事丁福祥、王海涛、张立民亲自出席了会议；董事李景奇、

林向科、赵志锠以及独立董事林怀汉因故

／

公务无法亲自出席本次会议，分别委托董事赵俊荣、董事吴亚德、

独立董事丁福祥以及独立董事丁福祥代为出席并表决。

３

名监事列席了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

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要求。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杨海主持，审议讨论了通知中所列的全部事项，除另有说明外，所有议案均为全体董

事一致通过。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李景奇、杨海、赵俊荣、胡伟、谢日康、

吴亚德、张杨和赵志锠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以及提名王海涛、张立民、区胜勤和林钜昌为本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以上提名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 其中，在对提名赵

志锠的表决中，其本人放弃表决权，表决结果为

１１

票赞同，

１

票弃权。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对上述提名出具了独

立董事意见函。

第六届董事会成员的任期为

３

年，由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

件一。

二、审议通过关于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酬金的议案，并将有关事宜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对本议案的表决

中，相关董事对于方案中有关其本人报酬的部分均放弃表决权。 本公司的独立董事对酬金方案出具了独立

董事意见函。

第六届董事会的建议酬金方案如下：

１

、对于在本公司担任管理职位的执行董事，不厘定和支付董事酬金。 执行董事从本公司获取的报酬将

根据其在本公司的具体任职情况并按照本公司的薪酬福利政策计算、批准和发放。

根据本公司的薪酬福利政策，员工薪酬包括岗位工资和绩效奖金，按岗位的市场价值以及员工绩效厘

定；员工福利包括法定福利和公司福利，分别按照政府和本公司规定的统一标准执行。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董事会另行批准之日止，董事长的岗位工资将为每月人民币

５．９

万元，总裁的岗位工资将为每月人民币

４．９

万

元；同时，按照岗位工资和绩效奖金基数分别占年度薪酬

６０％

和

４０％

的原则，根据董事会对本公司每年度的

经营绩效考核结果确定绩效奖金系数并计发年度绩效奖金。 董事会可根据实际情况，对董事长及总裁之岗

位工资标准进行检讨及作出彼等认为必要和恰当的调整，惟相关检讨和调整须按照本公司制度及薪酬福利

政策的相关规定执行。 此外，若执行董事之年度薪酬总额超过相关监管规定的标准，应另行提交董事会批

准。 执行董事领取薪酬之详情将在年度报告中定期披露。

２

、对于在股东单位领取薪酬的非执行董事，不厘定和支付董事酬金；对于不在股东单位领取薪酬的非

执行董事，建议董事酬金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３５

万元整。

３

、对于独立董事，建议董事酬金为每人每年人民币

１８

万元整。

如无特别说明，上述酬金或薪酬均为含税金额。所有董事出席或列席相关会议可领取会议津贴。出席会

议的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次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税后），列席会议的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次人民币

５００

元（税后）。 董

事领取的报酬（如有）将按国家税收政策由本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有关详情请参阅本公司同日发布的股

东大会通知。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附件一：

董事候选人简历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董事候选人是由本公司股东， 新通产实业开发 （深圳） 有限公司 （“新通产公

司”）、深圳市深广惠公路开发总公司（“深广惠公司”）、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招商局华建”），以及

董事会提名。其中，杨海先生、吴亚德先生、李景奇先生、赵俊荣先生、谢日康先生、张杨女士、赵志锠先生、王

海涛先生和张立民先生均为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成员，并获重新提名为第六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各董事

候选人的姓名及简历如下：

执行董事

杨海先生，

１９６１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重庆大学）公路工程专业学士学位，拥有丰

富的公路工程建设管理和企业管理经验。 杨先生曾任交通部第二公路工程局局长助理，

１９９７

年至

２０００

年期

间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加入深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深圳国际”）（香港上市公司），曾担任深圳国

际附属公司总经理、深圳国际副总裁等职，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起至今任深圳国际执行董事，于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期间

曾担任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市公司）之监事、监事会主席。杨先生自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起担任本公司

董事长，现亦担任本公司附属公司美华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之董事。

吴亚德先生，

１９６４

年出生，高级政工师，广东行政学院经济管理专业学士学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

学专业研究生学历，拥有丰富的收费公路管理、投资和企业管理经验。 吴先生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期

间先后担任深广惠公司董事、总经理、董事长等职，

２００２

年

１

月起至今历任本公司代总经理、总经理

／

总裁。 吴

先生自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现任本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亦担任本公司附属公司广东清连公路发

展有限公司之董事长。

非执行董事

李景奇先生，

１９５６

年出生，高级经济师，上海外国语大学学士学位，拥有超过

２０

年的国际银行经验及企

业管理经验。李先生曾任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助理，于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期间任深圳国际（香港上

市公司）执行董事兼副总裁，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起至今任深圳国际执行董事兼总裁，现亦担任

Ｕｌｔｒａｒｉ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之董事、新通产公司之董事、深广惠公司之董事长、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市公司）之董

事以及深圳国际其他多家附属公司之董事。 李先生自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

赵俊荣先生，

１９６４

年出生，经济师、律师，厦门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硕士学位，拥有丰富的企业管理及法

律专业经验。赵先生曾担任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法律顾问、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法律顾问等职，自

２００１

年

１０

月

起加入深圳国际（香港上市公司），历任法律顾问、总裁助理兼战略发展部经理，自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起任深圳国际

副总裁，现亦为该公司首席法律顾问，并担任深圳航空有限责任公司之副董事长、新通产公司、深广惠公司

以及深圳国际其他多家附属公司之董事。 赵先生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

胡伟先生，

１９６２

年出生，高级经济师，长沙铁道学院（现中南大学）英语专业学士学位，南澳大利亚大学

风险管理专业硕士学位，拥有丰富的投资、融资、资本运作、审计与风险管理等企业管理及境外企业工作经

验。胡先生曾先后任职长沙铁道学院、河南省对外经济贸易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河南省驻香港窗口企业豫

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２００１

年

６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期间任职于中国光大银行，历任深圳分行营业部副

总经理、总经理、公司业务管理部总经理、总行南部审计中心副主任等职，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加入深圳国际（香港上

市公司）任副总裁。

谢日康先生，

１９６９

年出生， 香港会计师公会资深会计师、 澳洲会计师公会澳洲注册会计师， 澳大利亚

Ｍｏｎａｓｈ

大学学士学位，在会计、财务及上市公司管治方面拥有多年经验。 谢先生于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起至今任深圳

国际（香港上市公司）财务总监，并曾于

２０００

年

８

月至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期间兼任深圳国际之公司秘书，以及于

２００４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期间担任本公司联席公司秘书，现亦担任深圳国际多家附属公司之董事。 谢先生在加入

深圳国际前，曾在一家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任职多年，从事审计专业工作。 谢先生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起担任本公司

董事。

张杨女士，

１９６４

年出生，政工师，兰州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学士学位，中央党校经济管理专业研究生学

历，拥有丰富的收费公路行业和企业管理经验以及投资管理经验。张女士曾在航天工业部工作，

１９９４

年加入

招商局华建，历任部门副经理、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务，现任该公司副总经理，并担任四川成渝高速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香港和中国上市公司）、吉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市公司）之副董事长，河南中原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市公司）、江苏宁沪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和中国上市公司）之董事，亦

曾担任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市公司）、浙江沪杭甬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之

董事。 张女士自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起担任本公司董事。

赵志锠先生，

１９５４

年出生，美国注册会计师，美国南加州大学学士及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拥有丰富的金

融证券和财务管理经验以及企业管治经验。 赵先生自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起至今任（香港）丰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

经理，并曾担任香港证监会收购及合并委员会副主席、香港交易所主板和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副主席等职，现

亦担任香港证监会程序覆检委员会委员。 赵先生于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至

２００２

年

１２

月期间任本公司独立董事，自

２００３

年起担任本公司非执行董事。

独立董事

王海涛先生，

１９４５

年出生，高级经济师，毕业于河北北京师院（现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并曾在中央党

校经济管理专业和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研究生班学习，拥有多年的收费公路行业管理经验和行政人事管

理经验。王先生曾先后在部队任职及担任交通部劳动工资局工资处干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办公厅部长秘

书及中国公路工程监理总公司总经理助理等职，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起加入招商银行，历任总行办公室副主任（主持

工作）、培训中心主任、行政部总经理兼总行工会副主席等职，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退休。王先生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起担任

本公司独立董事。

张立民先生，

１９５５

年出生，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注册会计师，天津财经学院学士、硕士及博士

学位，拥有丰富的财务会计和审计专业经验。张先生曾任职天津财经学院，于

１９９９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期间担任中山

大学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２００９

年起至今任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

师，目前兼任中国审计学会副会长及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事务所惩戒委员会委员等职。张先生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起担任本公司独立董事，现亦担任深圳赤湾石油基地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市公司）及天津百利特精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之独立董事，并曾担任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上市公司）及深圳市机场股份有

限公司（中国上市公司）之独立董事。

区胜勤先生，

１９５２

年出生，加拿大滑铁卢大学学士学位，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拥有多

年的国际银行及风险管理经验。 区先生于

１９７８

年至

２００９

年期间任职汇丰银行，先后担任汇丰银行（香港）区

域经理、信贷部经理、分行行长、汇丰银行（中国）营运总监、汇丰银行深圳分行行长以及汇丰银行（澳门）行

政总裁等职，亦曾担任深圳外资金融机构同业公会理事长及澳门银行公会副主席。 区先生现任立其国际投

资顾问有限公司董事。

林钜昌先生，

１９６９

年出生，香港大学物理学专业学士学位，拥有多年的金融投资及房地产开发经验。 林

先生曾任职于

Ｃｈｉｎａ Ｖｅｓｔ Ｌｉｍｉｔｅｄ

、新加坡金英证券（香港）以及美林证券（亚太区），

２００２

年至

２００６

年期间担

任华润置地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司）财务总监，

２００６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期间担任龙湖地产有限公司（香港上市公

司）财务总监、执行董事，现任聚智投资有限公司之主席兼行政总裁。

附件二：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

提名人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现提名 王海涛、张立民、区胜勤、林钜昌 为深圳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已充分了解被提名人职业专长、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兼任

职务等情况。 被提名人已书面同意出任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参见该

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提名人认为，被提名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之间

不存在任何影响其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被提名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被提名人王海涛、张立民已根

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区胜勤、林钜昌尚

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被提名人区胜勤、林钜

昌已承诺在本次提名后， 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

书。

二、被提名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被提名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

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

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深圳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

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

负责人；

（六） 在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候选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被提名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被

提名人在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被提名人张立民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注册会计师、会计学教授和会计学专业

博士学位的资格。

本提名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独立

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提名人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提名人完全明白作出虚

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特此声明。

提名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附件三：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 王海涛，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提名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

人担任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

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

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深圳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

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

负责人；

（六） 在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王海涛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 张立民，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提名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

人担任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

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并已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

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

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深圳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

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

负责人；

（六） 在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六、本人具备较丰富的会计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具备注册会计师、会计学专业教授及会计学专业博士学

位的资格。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张立民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 区胜勤，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提名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

人担任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

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

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

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

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深圳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

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

负责人；

（六） 在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

章、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

力履行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

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区胜勤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

本人 林钜昌， 已充分了解并同意由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提名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人公开声明，本人具备独立董事任职资格，保证不存在任何影响本

人担任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关系，具体声明如下：

一、本人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具有五年以

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本人尚未根据《上市公司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工作指引》及相关规定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本人承诺在本次提名后，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

的最近一期独立董事资格培训并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二、本人任职资格符合下列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要求：

（一）《公司法》关于董事任职资格的规定；

（二）《公务员法》关于公务员兼任职务的规定；

（三）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中管干部辞去公职或者退（离）休后担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监事的通知》的规定；

（四）中央纪委、教育部、监察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反腐倡廉建设的意见》关于高校领导班子成员兼任

职务的规定；

（五）中国保监会《保险公司独立董事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六）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规定的情形。

三、本人具备独立性，不属于下列情形：

（一）在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系亲

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

妹等）；

（二）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三）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深圳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四）在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

（五）为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

的人员，包括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

负责人；

（六） 在与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具有重大业务往来的单位

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在该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担任董事、监事或者高级管理人

员；

（七）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八）其他上海证券交易所认定不具备独立性的情形。

四、本人无下列不良纪录：

（一）近三年曾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

（二）处于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期间；

（三）近三年曾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两次以上通报批评；

（四）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连续两次未出席董事会会议，或者未亲自出席董事会会议的次数占当年董

事会会议次数三分之一以上；

（五）曾任职独立董事期间，发表的独立意见明显与事实不符。

五、包括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在内，本人兼任独立董事的境内上市公司数量未超过五家；本人在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连续任职未超过六年。

本人已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备案及培训工作指引》对本人的独

立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进行核实并确认符合要求。

本人完全清楚独立董事的职责，保证上述声明真实、完整和准确，不存在任何虚假陈述或误导成分，本

人完全明白作出虚假声明可能导致的后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可依据本声明确认本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本人承诺：在担任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将遵守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

规定、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接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

职责，作出独立判断，不受公司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其他与公司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的影响。

本人承诺：如本人任职后出现不符合独立董事任职资格情形的，本人将自出现该等情形之日起

３０

日内

辞去独立董事职务。

特此声明。

声明人：林钜昌

二

○

一一年十一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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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３

日发出的会议通知，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二

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８

日（星期二）上午在深圳举行。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钟珊群召集，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

全体监事均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钟珊群主持，审议讨论了通知中所列的全部事项，除另有说明外，各项议案均为

全体监事一致通过。 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提名第六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同意提名钟珊群、何森为本公司第六

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选举。 以上提名以逐项表决方式审议。

第六届监事会成员的任期为

３

年，由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上述监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

件一。 此外，经本公司员工代表大会选举，方杰被推举为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其简历详见附

件二。

二、审议通过关于第六届监事会监事酬金的议案，并将有关事宜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在对本议案的表决

中，相关监事对于方案中有关其本人报酬的部分均放弃表决权。

第六届监事会的建议酬金方案如下：

１

、对于在本公司担任管理职位的职工代表监事，不厘定和支付监事酬金。 职工代表监事从本公司获取

的报酬将根据其在本公司的具体任职情况并按照本公司的薪酬福利政策计算、批准和发放。

根据本公司的薪酬福利政策，员工薪酬包括岗位工资和绩效奖金，按岗位的市场价值以及员工绩效厘

定；员工福利包括法定福利和公司福利，分别按照政府和本公司规定的统一标准执行。职工代表监事方杰现

任本公司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根据公司的薪酬福利政策，其岗位工资为每月人民币

２．８

万元，其薪酬总额

的确定、调整和批准将根据本公司《薪酬福利管理程序》的规定执行并在年度报告中定期披露。

２

、对于在股东单位领取薪酬的监事，不厘定和支付监事酬金。

如无特别说明，上述酬金或薪酬均为含税金额。所有监事出席或列席相关会议可领取会议津贴。出席会

议的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次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元（税后），列席会议的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次人民币

５００

元（税后）。 监

事领取的报酬（如有）将按国家税收政策由本公司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９

日

附件一：

监事候选人简历

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的监事候选人是由本公司股东新通产实业开发（深圳）有限公司（“新通产公司”）

和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广东路桥”）提名。监事候选人钟珊群先生及何森先生均为本公司第五届

监事会成员，并获股东重新提名为第六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 各监事候选人的简历如下：

钟珊群先生，

１９６４

年出生，工程师，长沙交通学院公路工程专业及交通运输管理专业学士学位，湖南大

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硕士学位，拥有丰富的工程建设管理、物流管理和企业管理经验。 钟先生于

１９９４

年

１

月加入新通产公司，历任工程部经理、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和总经理，自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起至今担任该公司董事

长兼总经理，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至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期间以及自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起至今任深圳国际（香港上市公司）副总裁，现亦

担任深圳国际多家附属公司之董事长或董事。 钟先生于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期间曾任本公司董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期间曾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自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起至今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何森先生，

１９７３

年出生，高级会计师，长沙交通学院财务会计专业学士学位，拥有财务管理和收费公路

企业管理经验。 何先生曾在广深珠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工作，

２００１

年

３

月加入广东路桥，先后担任顺德市顺大

公路有限公司财务经理、广东广韶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广东路桥财务部副

经理等职，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起至今任广东路桥财务部经理， 现亦担任广东路桥多家附属公司之监事。 何先生自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起担任本公司监事。

附件二：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方杰先生，

１９６０

年出生，高级工程师，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重庆大学）桥梁与隧道专业学士学位，拥有

多年的项目管理经验和行政人事管理经验。 方先生曾任职于中交第二公路勘察设计研究院、深圳市粤龙实

业发展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期间任职于新通产公司，担任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部长、董事

会秘书等职，

２００７

年

４

月起至今先后担任本公司项目开发部总经理、总工程师办公室主任，现亦担任深圳市

高速广告有限公司以及四川新路桥机械有限公司之董事。方先生自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起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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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谨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星期四）上午九时正在深圳市福田区

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２－４

层本公司会议室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或“本次大会”），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方式：现场方式

３

、 会议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２－４

层本公司会议室

４

、 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

９

：

００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及批准重选或委任（如适用）下列候选人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

Ｉ

）董事；（

ＩＩ

）独立非执行董

事：

（

Ｉ

） 董事：

１．１

杨海先生；

１．２

吴亚德先生；

１．３

李景奇先生；

１．４

赵俊荣先生；

１．５

胡伟先生；

１．６

谢日康先生；

１．７

张杨女士；

１．８

赵志锠先生；

（

ＩＩ

） 独立非执行董事：

１．９

王海涛先生；

１．１０

张立民先生；

１．１１

区胜勤先生；

１．１２

林钜昌先生；

以上董事之任期均由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以上独立非执行董事的候选资格，须获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生效。

２

、 审议及批准重选下列候选人为本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的股东代表监事：

２．１

钟珊群先生；

２．２

何森先生；

以上监事之任期均由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３

、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和监事会酬金方案， 授权本公司董事会批准董事服务合同及其他

相关文件，并授权任何一位执行董事代表本公司签署各有关合同和其他相关文件，并处理一切其他必要的

相关事宜。

根据本公司的《公司章程》，本公司董事及监事的选举实行累积投票制，详情请参阅临时股东大会授权

委托书。

上述候选人简历及酬金方案可分别参阅本公司同日刊登的董事会决议公告及监事会决议公告。一份载

有第六届董事会及第六届监事会候选人简历及建议酬金的股东通函，将寄发予本公司

Ｈ

股股东，并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发布。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 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营业日结束时在本公司股东名册上登记的本公司股东， 在履行必要的登记手

续后，均有权出席本次大会。

２

、 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３

、 本公司现任董事及监事、董事候选人及监事候选人、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等。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 拟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应当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９

日或之前，将出席上述大会的书面回复（连同所需登记

文件）交回本公司。 回复可采用来人、邮递或者传真的方式（参会回执见附件一）。

２

、 有权出席会议的内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人股东账

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自然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３

、 本公司

Ｈ

股股份将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包括首尾两天）暂停办理

Ｈ

股股份过户登

记手续。在此期间，

Ｈ

股股份转让将不获登记。本公司

Ｈ

股的股东如要出席本次大会，必须将其转让文件及有

关股票凭证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下午四时三十分）或以前，送交本公司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

限公司，其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１６

号铺。

４

、 委托代理人：

（

１

）有权出席会议的股东有权书面委托一位或多位代理人出席会议及参加投票，受委托之代理人不必

是本公司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

（

２

）委托代理人必须由委托人或其受托人正式以书面方式授权。如授权书由委托人的受托人签署，授权

该受托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公证人公证。 对于本公司内资股股东，经公证人证明的授权

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如有）及填妥之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必须于本次大会指定举行时间

２４

小时或以前

送交本公司，以确保上述文件有效。 对于本公司

Ｈ

股股东，上述文件必须于同一时限内送交香港证券登记有

限公司，其地址为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Ｍ

楼，以确保上述文件有效。

（

３

）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

五、其他事项

１

、 本公司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江苏大厦裙楼

２－４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２６

联系人：肖蔚、左艳

电话：（

８６

）

７５５

–

８２８５ ３３３１

、

８２８５ ３３３２

传真：（

８６

）

７５５

–

８２８５ ３４１１

２

、 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地址（以作股份转让）：

香港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

楼

１７１２－１６

号铺

３

、 大会会期预期不超过一天，参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往返交通食宿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０

日

附件一：

出席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回执

致

：

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

，

我单位

（

个人

）

持有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

拟参加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出席人签名

：

股东账号

：

联系地址

：

联系电话

：

传真

：

股东签署

：（

盖章

）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附件二：

出席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深圳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按以下权限行使表决权，如无任何指示，则受托代表将可全权决定投票或弃权。

普通决议案

（

注

２

）

赞成

（

注

１

）

反对

（

注

１

）

１

、

审议及批准重选或委任

（

如适用

）

下列

＠

候选人为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的

（

Ｉ

）

董事

；（

ＩＩ

）

独立非执行董事

：

（

Ｉ

）

董事

：

请于以下表格内填入票数

１．１

杨海先生

；

杨海

（

票数

） （

票数

）

１．２

吴亚德先生

；

吴亚德

（

票数

） （

票数

）

１．３

李景奇先生

；

李景奇

（

票数

） （

票数

）

１．４

赵俊荣先生

；

赵俊荣

（

票数

） （

票数

）

１．５

胡伟先生

；

胡伟

（

票数

） （

票数

）

１．６

谢日康先生

；

谢日康

（

票数

） （

票数

）

１．７

张杨女士

；

张杨

（

票数

） （

票数

）

１．８

赵志锠先生

；

赵志锠

（

票数

） （

票数

）

（

ＩＩ

）

独立非执行董事

：

请于以下表格内填入票数

１．９

王海涛先生

；

王海涛

（

票数

） （

票数

）

１．１０

张立民先生

；

张立民

（

票数

） （

票数

）

１．１１

区胜勤先生 区胜勤

（

票数

） （

票数

）

１．１２

林钜昌先生 林钜昌

（

票数

） （

票数

）

２

、

审议及批准重选下列候选人为本公司

＠

第六届监事会的股东代表监事

：

请于以下表格内填入票数

２．１

钟珊群先生

；

钟珊群

（

票数

） （

票数

）

２．２

何森先生

；

何森

（

票数

） （

票数

）

赞成

（

注

１

）

反对

（

注

１

）

弃权

（

注

１

）

３

、

审议及批准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和监事会

＠

酬金方案

，

授权本公司董事

会批准董事服务合同及其他相关文件

，

并授权任何一位执行董事代表本公

司签署各有关合同和其他相关文件

，

并处理一切其他必要的相关事宜

。

附注：

１．

临时股东大会将选举第六届董事会之八名董事、 四名独立非执行董事及第六届监事会之二名股东

代表监事。

根据本公司章程及附件，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实行累积投票制，独立非执行董事和

非独立董事实行分开投票。 因此，决议案组

１

（

Ｉ

）、

１

（

ＩＩ

）及

２

分别采用累积投票制度，该等票数将会独立计算，

而您有权投的总票数相等于您持有的股份数目乘以个别决议案组动议选举的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或监事

数目（“总选票”）。 举例，如决议案组

１

（

Ｉ

）项下动议选举八名候选人为董事，假设您持有

１０

，

０００

股股份，则您

就此决议案组的总选票将为

８０

，

０００

（

１０

，

０００ ｘ ８

）张选票。

您有权将您持有的总选票全部投予任何一名、两名或以上的被提名候选人。 若您欲投票赞成委任某候

选人作为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或监事，请于“赞成”一栏的适当空格填上拟投票数目；若您欲投票反对委任

某候选人作为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或监事，则请于“反对”一栏的适当空格填上拟投票数目。

不论如何，您在个别决议案组中所投的总票数不得超过您就该决议案组所持有的总选票。 谨请特别注

意，如果您向一名或部分候选人所投的总票数超过您就有关决议案组持有的总选票，则您就该决议案组的

投票将会失效作废。 若您向一名或部分候选人所投的总票数少于您就有关决议案组持有的总选票，您的投

票有效，而剩余选票将会被视为弃权。 按照以上所述例子，如您在决议案组

１

（

Ｉ

）项下的投票总数超过

８０

，

０００

张，您的投票将会被视为失效作废。

倘若候选人取得的赞成票票数超过临时股东大会出席股东所持附有投票权的股份之半数（假设并不采

用累积投票制度），且亦超过所获反对票票数，则其将会当选。 倘若由于取得上文所述的所需赞成票之候选

人数目不足，以致在首轮选举获选的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或监事数目少于临时股东大会将选举的董事、独

立非执行董事或监事数目，则就所缺名额将会且仅会在余下候选人中举行新一轮或多轮投票。

如因按上文所述而须于临时股东大会上举行新一轮或多轮投票以选举董事、 独立非执行董事及

／

或监

事，则股东有权使用的累积票数将须根据各轮须选举的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或监事数目重新计算。除于第

一轮投票时须根据本表格所载您的指示投票外（如有），受托代表于新一轮投票（如有）可全权决定如何代表

您投票。因此，如 阁下欲亲身参与可能进行的另一轮或多轮董事、独立非执行董事或监事选举投票，则应亲

身出席临时股东大会及投票。

就决议案

３

而言，您如欲投票赞成，请在“赞成”栏内加上“

√

”号，如欲投票反对，则请在“反对”栏内加上

“

√

”号，如欲弃权，则请在“弃权”栏内加上“

√

”号，如无任何指示，受委托代表可自行酌情投票。 对于

Ｈ

股股

份，当且仅当股东及

／

或受委托代表对决议案明确投票赞成、反对或弃权时，该等股份数量将被计入对决议案

投票总数，如股东及

／

或受委托代表对决议案未明确投票赞成、反对或弃权，该等股份数量将不被计入对决议

案投票总数。

２．

决议案的内容仅属概要，有关决议案的详情载于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３．

本委托书必须由您或您正式书面授权人签署，如股东为一公司，则授权委托书必须加盖公司印章或

由其董事或正式委任的代理人签署。 如股东为联名登记的持有人，任何一位持有人均可亲自或由代表于临

时股东大会上投票，犹如其为唯一有权者无异；但如有一位以上之该等联名持有人亲自或由代表出席大会，

则只有于股东名册上就该等股份排名首位之持有人方有权以该等股份投票。

４．

对于本公司内资股股东，经公证人证明的授权书或其他授权文件（如有）及填妥之临时股东大会授

权委托书必须于本次大会指定举行时间

２４

小时或以前送交本公司，以确保上述文件有效。对于本公司

Ｈ

股股

东，上述文件必须于同一时限内送交本公司

Ｈ

股股份过户登记处，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其地址为香港湾

仔皇后大道东

１８３

号合和中心

１７Ｍ

楼，以确保上述文件有效。

５．

股东填妥及交回授权委托书，届时仍可亲自出席临时股东大会及投票。 倘若股东亲自出席会议，其

授权委托书将视作已撤回论。

委托人签名

：

受托人签名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委托人联系地址

：

受托人联系地址

：

委托人联系电话

：

受托人联系电话

：

传真

：

传真

：

委托人持有股数

：

委托人股东账号

：

委托日期

：

２０１１

年 月 日

注：回执和授权委托书剪报及复印均有效。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13

2011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四

股票简称：济南钢铁 证券代码：

600022

编号：

2011-038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获得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

带责任。

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 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宜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

委员会

2011

年第

35

次工作会议审核并获得有条件通过。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自

2011

年

11

月

10

日起复牌，待公司正式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相关批准文件后将

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济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十一月九日

证券代码：

002135

证券简称：东南网架 公告编号：

2011-053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于

2011

年

11

月

9

日在公

司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

名。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并在议案表决票上表决签字，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向浙江东南建筑膜材有限公司

提供借款的议案》。

浙江东南建筑膜材有限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本公司持有其

100%

股权。 为顺利推进浙江东南建筑

膜材有限公司膜材项目建设，公司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向其提供不超过

3500

万元的借款，期限为不超过一年。

备查文件：

1

、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1

月

10

日


